关于2021年上半年县本级财政

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

（2021年7月28日 在县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上）

县财政局  严忠顺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
按照议程安排，我代表县政府向会议报告2021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，请予审议。

一、2021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的基本概况

（一）全县财政收支完成情况

1-6月份全县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85616万元,增长9.4%,完成年初预算60.5%。财政总收入分征收系统完成情况为：税收收入完成75892万元，增长4.6%；非税收入完成9635万元，增长71.7%。

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2867万元，增长3.3%，完成年初预算63.8%。

1-6月份全县累计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20747万元（支出来源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、上级转移支付收入、一般债券收入、结转下年使用支出等），下降26.7%。

（二）县本级财政收支完成情况
县本级1-6月份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56772万元，同比增长19.7%,完成年初预算74.6%;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42125万元，同比增长14.7%,完成年初预算77.3%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5221万元，同比下降32.1%。

（三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

1-6月，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累计完成56377万元，下降48.3%。其中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55000万元；彩票公益金收入251万元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864万元；污水处理费262万元。
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累计完成110843万元（支出来源主要包括县级基金收入、上级转移支付收入、专项债券收入、上年结余等），下降45.3%。其中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103454万元，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15万元，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1400万元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4174万元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1103万元，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407万元，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安排的支出290万元。

（四）社保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

1-6月，全县社保基金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3671万元，下降42.6%（主要下降因素为：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基金由市财政统筹，收支不在县级反映。医保基金等上年收入13181万元，剔除该因素则增长28.3%）。分具体项目为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7431万元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5534万元，失业保险基金收入706万元。

社保基金预算支出累计完成9360万元，下降43.6%（医保基金上年支出8531万元，剔除该因素则增长16%）。分具体项目为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814万元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5999万元。失业保险基金支出支出547万元。

今年以来，社保收支变化较大，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原因：继2020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实行省级统筹不在县级反映，工伤保险基金收支实行市级统筹不在县级反映后，2020年职工基本医疗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市级统筹，不在本县反映。
(五)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安排情况

1-6月，我县国有资本经营事项未发生。

政府性债务情况

截止6月底，我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432964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125790万元；专项债务307174万元。地方政府债务349921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券110540万元；专项债券239381万元。

上半年我县政府债券资金已还本金额7182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券3489万元；专项债券3693万元。已付息金额5628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券1480万元；专项债券4148万元。
二、2021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分析
2021年是“十四五”规划的开局之年，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。今年以来，县财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在县委、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，进一步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我省、市、县各项工作部署要求，统筹做好“六稳”工作，全面落实“六保”任务，一手抓疫情防控，一手兜牢民生底线，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。现将上半年工作总结如下：

各项收入完成双过半，复工复产步伐稳中求进、经济运行态势回稳向好
从上半年的收入数据来看，我县财政收入总体情况良好，财政总收入增速较快，在省级税收分成比例调整后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仍然保持增长，税收占财政总收入比重88.7%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比重81.8%，在全市排名中领先，税收质量继续保持较高水平。
继续加大转移支付争取力度。1-6月，上级转移支付金额  10.8亿元，占去年全年转移支付收入57.8%，其中：一般性转移支付5亿元，占去年全年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61.4%。有力保障了我县各项社会事业的有序开展。
持续着力保障民生，坚持疫情防控不放松、乡村振兴不懈怠。
上半年，全县民生支出累计完成91245万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5.6%。其中：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2051万元，增长114.5%；教育支出21566万元，增长1%。

2021年安排疫情防控专项经费727万元，根据《医保基金负担疫苗及接种费用财政补助办法及分担机制的通知》及《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费用保障具体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做好本级财政配套相关资金安排。确保县委、县政府各项举措落到实处，坚决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。

统筹区域城乡发展，助力“三农”重大政策落实落地，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。截至目前，共下达6135万元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，其中：县本级财政共下达衔接资金3168万元。

新增安排年初预算专项茶叶发展专项资金1100万，用于振兴浮梁茶产业；继续安排3500万元用于新农村建设、人居环境整治、庭院整治等；安排246万元与274万元分别用于冬种油菜奖补与生猪稳产保供举措。
加强预算执行管理，积极改革促我县绩效工作高效开展。
调整财政支出结构，不断深入推进“放、管、服”各项改革，财政积极落实减税降费的各项政策，上半年基本支出达到序时进度要求。以预算绩效管理为抓手，实施各项举措，促进绩效工作有序开展。加快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进程，进一步树立了“花钱必问效，无效必问责”的绩效管理意识，加快建立“全方位、全覆盖、全过程”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。开展预算绩效管理业务轮训，组织两百余名县直部门（单位）财务及业务人员参加，进一步强调了各部门（单位）的主体责任。将各项工作细化，责任落实到单位，促进我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更加科学、规范、有序、高效开展。

用好用足专项债券，拉动有效投资，发挥财政稳定经济作用。
与各部门通力协作，组织调度一批重大项目，积极向上级争取新增地方政府债券。上半年，我县争取专项债券额度10亿元，新增专项债券项目已通过省财政厅评审项目7个，已转贷项目2个，资金4685万元。转贷一般债券项目9个，资金12464万元。建立完善债券资金安排、使用、支付等监管体系，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出台《浮梁县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管理办法》，切实提高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效益，防范财政金融风险。

三、下半年工作重点

半年来，全县财政运行情况良好，财政总收入增速较快，“三保”保障有力，但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矛盾，主要表现在：一是省与市县收入划分改革，部分税种省与县分成的地方分享比例下调，导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能与财政总收入同步增长；二是政府性基金收入进度较慢，全年预算平衡压力较大；三是刚性支出持续增加，收支矛盾进一步凸显。

为克服以上困难，完成全年财政收支任务，落实各项惠民政策，我们将继续从五个方面做好财政工作：

（一）坚持科学稳妥，确保完成全年财政收入任务。强化收入增减因素分析，在确保收入质量的前提下，继续加强对税源的摸排，加大收入调度力度，确保年初预算收入圆满完成；督促土地管理部门加大土地出让力度，促进土地出让收入入库，保障各项预算的平衡。
（二）坚持紧跟政策，积极争取上级财政支持。认真研究政策的变化，及时捕捉政策资金等信息，切实加强与上级财政部门的联系，积极主动争取转移支付等各类补助资金，增加财政有效投入。

（三）坚持绩效导向，推进财政改革，强化支出监管。一是加强预算执行动态监控管理，硬化预算约束。二是持续推进预算绩效管理，以预算绩效管理为总抓手,提升资金绩效；三是加快财政资金拨付；四是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，防范债务风险；五是运用“互联网+监管”、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等监督管理机制，扎实做好年度财政监督工作，维护财经纪律。

（四）坚持督促乡镇，遵守运行规范，确保预算平衡。按照全县总部经济管理办法，督促乡镇优化总部经济结构，规范运行。在重视乡镇财政收入目标完成数的同时，更加关注其财力完成情况，督促乡镇算好账，确保乡镇“三保”支出落实到位，确保全年预算自行平衡。
（五）坚持队伍建设，推进财政事业发展。按照“以政领财、以财辅政”的工作思路，加强党建工作，以党建引领，强化队伍建设，以过硬作风、过硬本领来巩固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成果。

下半年，我们将继续围绕中央、省、市、县经济工作会议部署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立足新发展阶段，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构建新发展格局，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，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，扎实做好“六稳”工作、全面落实“六保”任务。确保“十四五”开好局、起好步，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。

PAGE  
8

